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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序

李国学

桂阳地处湘南，建置悠久，物华天宝，人杰地灵。然据《湖南

直隶桂阳州志》载：“州人岁岁以旱为苦。”加之鸦片战争后，长期

处于封建的自然经济社会中，且民国时期，战乱频繁，城乡遭劫，

政府税捐日重，使县民入不敷出，民不聊生。历代为安定民心，

稳固统治，也做些诸如“积谷会”、“育婴堂”之类的慈善性民政工

作。但终因社会性质所致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

问题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山河增辉，民生改善，人民成了社会的真正

主人。人民政府以治山、治水改善自然条件为先导，以为民谋幸

福为已任，广泛开展了救灾救济、扶贫扶优、五保供养、婚姻管

理、殡葬改革、收容遣送等一系列民政工作。广大民政干部、职

工同舟共济，群策群力，发扬“孺子牛”的奉献精神，使桂阳民政

发生了根本变化。

为稽古鉴今，继往开来，我们遵照上级指示，组织人力，编

纂本志。本志坚持史实，考究得当，数据翔实，叙议精妥，详略适

宜，融思想性、科学性、资料性为一体，如实再现了清同治8年

(1869年)至1988年计．120年的桂阳民政史实。可供后人资治、

教化之借鉴。我欣读之余，实感《桂阳民政志》乃上级正确领导和

修志人员积七年辛勤笔耕之结果。

试读结束，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.ertongbook.com



凡例

凡 例

一、本志编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，以

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生产力标准为准绳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

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，秉着“实事求是”、“详

今略古”、“详独略同”的原则，直述民政史实。

二、编纂方法，根据民政工作的职责范围，横排门类，纵叙吏

实，层层相辖。分志首(序、凡例、概述、大事记)、志体(章、节、目)、

志尾(编后)三部分。 ．

三、本志断限，上起1869年(清同治八年)，下迄1988年。

四、本志除引文外，均用现代汉语记述，凡文字上加引号的，均

属沿引原文。
’

五、建置称谓：清末为州衙，民国为县政府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

立后为县人民政府(简称县政府或县人委)。

六、志中的“解放后”即1949年10月13日桂阳县解放后至

1988年。

七、志中的烈士传略及烈士英名录，均为桂阳籍烈士。

八、志中涉及的货币及度量衡，解放前照实记载，解放后均换

算成现行人民币值和法定计量单位。

九、纪年：解放前按朝代纪年加注公元纪年，解放后均用公元

纪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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’概述
-_———_——●—●——●—■——————_●__-———■———■——●-—___——■_____——●—-—一I—■—__■—●—_—_

概 述

民政工作是政府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具有广泛的社会性，在

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。据《周礼》记载，西周时期就设置“地官大司

徒”，掌管领土疆域，行政区划，户口户籍，基层政权，救灾救济和封

建礼俗等事务，距今已有三干余年。尔后，虽然朝代不断更迭，管理

民政事务的官职和机构也几经变异，但民政工作从未间断。本志所

记述的民政工作，起于清同治八年(1869)，迄于1988年。在这120

年里，经历三个不同的阶段(清末1869～1911年；民国1912～

1949年；新中国1949年10月～1988年)。

晚清年间，县民政工作由户房管理，直隶知州控制，掌管疆域

版图、行政区划、官职任免、田赋征收和人丁税收。每遇严重自然灾

害，也行赈济，或开设粥厂，接济灾民。清光绪十一年(1885)，州衙

筹款，兴建一所育婴堂，收养弃婴。光绪三十年(1904)，民间集资在

今太和乡境内兴建一处赈济亭，对孤老残幼和贫困灾民从多方面

施行赈济。

民国时期，民政为第一科，在县长直接主宰下，职掌行政区划，

区、乡、镇长任免，地方自治和户籍、选举、褒恤、赈灾、救济、慈善事

f／业等工作。民国19年(1930)，县政府遵照上级命令，以育婴堂为基

础，合并养济院，成立救济院，开设育婴、施医、贷款三所，开展多方

面救济工作。民国28年(1939)，县长万德涵组织开办贫民(民生)

工厂，生产民用急需产品，安嚣无业贫民。抗日战争时期，民政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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积极筹集支前款物，慰劳前方将士，优待出征军人家属。在抗战中，

桂阳籍官兵阵亡1189人，但得到政府褒恤的为数甚少。“戡乱”年

间，民政科仍然执行集资捐款、支前劳军的任务。

1949年以来，民政部门在中共桂阳县委和县人民政府领导

下，在行政区划、政权建设、优抚安置、褒扬抚恤、救灾救济、社会福

利、殡葬改革、婚姻登记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，为缓解社会矛盾，促

进安定团结，加强社会主义物质又明和精神文明建设．巩固人民民

主专政，发挥了为国分忧、为民解愁的作用。

解放初期，民政部门主要承办行政区划、政权建设、基层选举、

难民遣返、游民改造、禁娼禁赌等工作。为医治战争创伤，克服暂时

困难，积极动员群众生产自救。同时认真贯彻党的优抚政策，褒扬

烈士，抚恤其家属，优待革命伤残人员和现役军人家属。朝鲜战争

爆发后，积极组织县民开展拥军支前工作，募捐飞机大炮款；并组

建烈军属光荣缝纫厂，安置复员军人。《婚姻法》颁布后，又热忱宣

传婚姻法，开展婚姻登记工作。 ．

五十年代后期，在人民公社热潮的推动下，全县大办社会福利

事业，生产大队办敬老院和托幼所一轰而起。县社会福利草袋厂随

之开办。优待现役军属，改代耕制为补助劳动日。

六十年代初，人民群众生活困难。为了帮助他们渡过难关，在

搞好社会救济的同时，组织群众生产自救，对因营养不良引起韵各

种疾病开展治病济贫。1964年，根据上级指示，对94名带病回乡

(含孤老)的复员军人，实行定期定量补助。1965年，根据国务院

224号文件精神，对精减下放后生活困难的部分退职老职工，改一

次性补助为按月发给原工资40％的退职金或给予定期定量救济。

在乡三等残废军人，也从这一年开始定期发给残废补助费。 ＼

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民政科改为民政组，民政工作有所松懈。 ＼

1972年，遵照上级有关规定，对烈属，牺牲、病故、失踪军人家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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属，革命残废人员和复退军人的基本情况进行了一次全面普查，并

换发统一证件。

七十年代末，根据上级指示，恢复民政科，着手落实民政有关

政策，增办“双定”救济、特赦人员定期定量救济，开展烈士普查和

优抚对象普查，编写《革命烈士英名录》。

1981年民政科改为民政局，民政工作进一步得到加强。此后，

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，民政工作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：在救济工作

方面，改部分临时救济为“双定”救济；改单纯“输血型”救济为输血

与造血并存，救济和扶持相结合，提取并发放扶贫周转金，扶持贫

困户和优抚对象发展生产。在优抚工作方面，改革命遗属一次性抚

恤为定期抚恤，改现役军人家属优待劳动日为优待现金，并逐步实

现以乡统筹。在基层政权建设方面，认真贯彻实施村民委员会组织

法，使村委会由过去的行政组织变为自我管理、自我教育、自我服

务的群众自治组织。在行政管理方面，建立火化场，在全县逐步推

行火葬。同时，大力开展婚丧改革，教育群众，从简办理红白喜事。

实行岗位责任制，加强民政干部队伍内部的管理。通过一系列改

革，桂阳县民政工作更有成效。 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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